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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是被论者视为“在中国小说史

上具有无与伦比的珍贵的文献价值”［1］的一部作

品。对于《金瓶梅》词话本的文献价值，学界也有

极为丰富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词话本和绣

像本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即词话本韵文的

数量远多于绣像本。实际上，词话本很大一部分文

献价值，正来自于这些韵文。而从韵文的角度进行

研究，也一直是学界探讨词话本的重要途径。论者

会关注词话本中韵文的来源和出处，以此讨论词话

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也会通过其中的诗词作

品，来探寻词话本作者的身份。

但需要指出的是，首先，《金瓶梅》词话本中

的韵文是一个整体，即便是对于其中若干可以考辨

其出处的韵文的探讨，也不能脱离词话本所有韵文

产生的历史语境，及其发挥整体效用的文本语境，

因此，无论是考察这些韵文的渊源、出处，还是作

用、风格等，都应放在词话本韵文整体性的框架内

加以审视。其次，在整体性的词话本韵文内部，仍

有细致分辨其不同层次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不

是来自诗词歌赋的文体分别，也不是基于对其是抄

录而来还是某位作者自创的区分，而是立足于这些

韵文在小说中所发挥的不同体制功能。

从体制功能的角度看，可以先将词话本中的韵

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与章回小说的分回体制直

接相关，即出现在每一回起首以及末尾的韵文；第

二部分则与章回小说的分回体制无关，即除了回

首、回尾韵文之外的所有韵文。本文便从这两部分

韵文入手，探讨词话本中韵文的体制功能及其研究

意义。

一 “章回”与“说话”：
韵文的体制特性

在词话本中，除了第五十五、五十六回无回尾

韵文之外，基本采用回尾韵文与“且听下回分解”

相结合的方式结束每一回的叙述，其中，只有一

首回尾韵文的，共有 52 回，使用两首回尾韵文的，

则有 46 回［2］。而到了绣像本，在词话本原先以两

首韵文作为回尾的 46 回中，则有 26 回都变为了只

有一首韵文，其中的 20 回仍是使用两首韵文作为

回尾。从整部书的文本状貌来看，在词话本有回尾

的 98 回中，以两首韵文作为回尾的回数接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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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半，而到了绣像本，则只有五分之一的回尾是

两首韵文。因此，就章回小说体制而言，以两首韵

文结尾是词话本分回的一个重要文本现象，而这一

现象的重要性在绣像本中则大为降低。

如前所论，词话本中的韵文可大致分为两个部

分，与章回小说分回体制直接相关，即出现在每一

回起首以及末尾的韵文，可以称之为“体制性韵

文”，而其余与章回小说分回体制无关的韵文则可

以暂时称之为“非体制性韵文”。

“体制性韵文”也普遍存在于宋元话本小说中。

在话本小说里，承担了入话以及篇尾功能的韵文固

然是体制性韵文，除此之外，由于话本小说的分

回特性，在文本内部分回部分出现的韵文同样也是

体制性韵文。对此，可以在宋元话本小说中略举

一例：

周氏取具锁，锁了大门，同小二回家。正是：

飞蛾投火身须丧，蝙蝠投竿命必倾。

为人切莫用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还

作恶无报应，天下凶徒人吃人。 
当时，小二与周氏到家，见了高氏。［3］

便如胡士莹所云，《错认尸》这篇作品在宋元说话

艺人口中是“可分做十回”［4］演述的，这段文字

便保留了一处此篇小说在表演场上的分回痕迹。文

中出现了两首连用的韵文，前一首是上一回的回

尾，而后一首则是下一回的入话。两首连用韵文的

形成是由于现场表演的小说在文本化的过程中经历

了删改：原本用于分回的“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

被删去，因此上一回的回末韵文和下一回的回首韵

文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两首韵文的连用。实际上，在

宋元时期的话本小说以及讲史话本中，这种两首韵

文连用的状况极为常见，由于其明确标识出残留在

文本中的来自于说话伎艺表演的分回痕迹，因此我

们可以将之视为分回的主要标志物［5］。

而在《金瓶梅》词话本里，也大量存有在话本

小说以及讲史话本中广泛存在的这一分回主要标志

物，以下面这段文字为例：

当日打死。烘动了清河县，大闹了临清

洲。正是：

平生作恶欺天，今日上苍报应。

有诗为证：

为人切莫用欺心，举头三尺有神明。若还

作恶无报应，天下凶徒人食人。

当时统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6］

两相对比可以发现，除了中间多出“有诗为

证”四字，词话本这处文字的叙述程式与《错认

尸》完全一致：都是在两段散文叙述之间出现了两

首连用的韵文，并且第二首韵文也几乎完全相同。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两首韵文连用的状况在词话本

每回的正文部分极为普遍，回首和回尾韵文暂不计

算在内，在词话本中，共有 49 回出现了两首韵文

的连用，总计 87 处。也就是说，在现在我们所看

到的词话本的正文里，几乎占到全书一半的回数中

都有来自说话伎艺现场表演的分回标志物，并且从

第一回到第一百回从始至终以较为均匀的状态分布

在全书中。

和话本小说以及讲史话本中的分回标志物标识

出留存在文本中的分回痕迹相同，这 87 处分回主

要标志物的存在同样向我们显示出残留在词话本中

的来自于表演场的分回痕迹。对于《金瓶梅》与说

话伎艺的关系，徐朔方、刘辉、梅节、支冲等前辈

学者多有论述，例如梅节便认为：“《金瓶梅词话》

和先前几部中国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三国演义》、

《水浒传》、《西游记》一样，原是‘说话’。”［7］在

词话本中广泛存在的来自表演场的分回痕迹正充分

证明了前辈学者的这一论述，而通过细致分析则可

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金瓶梅词话》与《水浒传》关系密切，“《水

浒》第二十三到二十六回同《金瓶梅》第一回到

第九回及第八十七回的内容大体相当”［8］。特别是

词话本的前五回，更与《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到第

二十六回的相关情节及叙述极为类似。刘世德曾历

述《金瓶梅》可能引用的《水浒传》版本，最后则

以“可资探讨”［9］的天都外臣序本及容与堂刊本

与词话本进行比勘。颇具意味的是，词话本前五回

正文中出现了 4 处两首连用韵文，而这 4 处两首连

用韵文均不见于天都外臣序本和容与堂本。本文也

以词话本第一回出现的两首连用韵文为例，并以天

都外臣序本和容与堂本《水浒传》的相同部分与之

对比，由于在天都外臣序本和容与堂本中，具有比

勘价值的文字相同，因此只举容与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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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道：“叔叔是必记心者，奴这里专

候。”正是：

满前野意无人识，几点碧桃春自开。

有诗为证：

可怪金莲用意深，包藏淫行荡春心。武松

正大原难犯，耿耿清名抵万金。

当日，这妇人情意十分慇勤。（词话本）［10］

这段话在词话本中有两首连用的韵文，但在容

与堂本中则只有后一首韵文［11］。对于《金瓶梅词

话》与《水浒传》的关系，学者大多认为《金瓶

梅》从《水浒传》衍生而来，但徐朔方则认为两部

小说都是“民间说话艺人在世代流传过程中形成的

集体累积型的创作”，“《水浒》的写定比《金瓶梅》

早，但它们的前身‘说话’或‘词话’的产生却很

难分辨谁早谁迟。与其说《金瓶梅》以《水浒》的

若干回为基础，不如说两者同出一源，同出一系

列水浒故事的集群，包括西门庆、潘金莲故事在

内”［12］。从词话本前五回所留存的这些分回标志

物来看，当然不能排除词话本采用了更为早期的珍

本《水浒传》的可能性，即便如此，这一版本也应

与说话伎艺有更为紧密的联系。而合观这五回的 4

处分回主要标志物与全书其他 83 处分回主要标志

物，徐朔方的论述无疑应当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

对此还可参看容与堂本的这段文字：

只瞒着武大一个不知。有诗为证：

好事从来不出门，恶言丑行便彰闻。可怜

武大亲妻子，暗与西门作细君。

断章句。 话分两头。 且说本县有个小

的……［13］

这段文字中只有一首韵文，但在韵文之后，散

文叙述之前却有“断章句”三个字。此三字在《水

浒传》中仅此一见。所谓“断章句”指的应该就是

划分章节的句子，可小说的分回并不在此处，且这

段话中也只有一处韵文，并没有说话伎艺的分回痕

迹。但结合词话本就可知道，这里原本有两首连用

韵文［14］，是明显的分回痕迹。而容与堂本虽然只

剩一首韵文，不知是何原因，却将原本说明此处分

回的“断章句”三字保留下来。这三个字既证明了

此处文字原先应有分回，也说明了相对于容与堂

本，词话本中的文字离说话表演距离更近。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两首连用韵文这一分回主

要标志物，在两首韵文前后经常会出现一些特殊的

表达，主要是问句、情节预示以及重复叙述，它们

同样与说话表演的分回密切相关，我们可以称之为

分回次要标志物［15］。这些分回次要标志物同样在

话本小说与讲史话本中极为常见，而它们也出现在

了词话本中。以词话本第三回这段文字为例：

王婆欢喜收下，打发小厮回去。正是：

□□云雨几时就，空使襄王筑楚台。

有诗为证：

两意相投似蜜甜，王婆撮合更搜奇。安排

十件挨光计，管取交欢不负期。

当下王婆收了绸绢绵子，开了后门，走过

武大家来。（词话本）［16］

在这段叙述中，只有词话本出现了两首连用韵

文，在容与堂本中唯有后一首韵文［17］，而绣像本

则只剩下修订过的前一首韵文［18］。不仅是韵文数

量的差别，词话本的后一首韵文有“管取交欢不负

期”之语，这是对于后续情节的一个预示，但这一

韵文没有出现在绣像本中，与此同时，在绣像本中

对于此后情节的预示也便就此消失。更为重要的区

别在于，在词话本中，“王婆欢喜收下”与“当下

王婆收了绸绢绵子”是一个明显的重复叙述，而在

容与堂本里，在韵文之后，散文部分便直接从“这

王婆开了后门”开始叙起，完全没有再次叙述“王

婆收了绸绢绵子”这一上文已经交代过的情节。

在话本小说和讲史话本中，分回部分出现情节

预示和重复叙述等都是因为表演场上分回的需要，

情节预示的作用和问句相同，是为了引起悬念吸引

观众观赏此后的演出，重复叙述则是因为在分回后

重新开讲时要书接上文重新叙起。这些在文本中看

似奇怪的表达在表演场上都有其重要的实用功能。

但在文本阅读阶段，随着表演功能的消失，与两首

连用韵文一样，这些分回次要标志物同样也是文本

修订者着力删改的对象。而通过以上这段文字的对

读便可知道，词话本不仅存有两首连用的韵文，还

同时保留了对于情节的预示以及重复叙述，这些次

要标志物和主要标志物一起，都在凸显着词话本中

来自于现场表演的分回痕迹。

分回主要标志物的形成是由于原本用于分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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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被删去，因此上一回的回

末韵文和下一回的回首韵文连接在一起。而对于说

话伎艺分回痕迹的打磨在此后的文本修订中也会持

续进行：两首连用韵文往往会被删去一首甚至全部

被删，依附于韵文的次要标志物亦可能被删除。正

如上一个例证所显示的，通过对读词话本和绣像

本，虽然重复叙述还在，但词话本的两首韵文在绣

像本中只剩一首，而类似的现象在绣像本中颇为常

见。通过对于这一现象的梳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

《金瓶梅》文本变迁的过程及其原因，还能和本部

分的论述产生充分的勾连，更能对词话本中韵文的

体制身份及其功能有更为明彻的辨析。

二 体制特征的打磨与重建：
文本变迁及其原因

在词话本每回的正文部分，两首韵文的连用共

出现了 87 处，但在绣像本中，数量则大为降低，

这可以分为两种类别。

其一，连用的两首韵文都被删去，这样的情形

共有 6 处；其二，连用的两首韵文被删去其中的一

首，共有 43 处。合计以上两种类别，词话本有 87

处连用的两首韵文，在绣像本中则有 49 处都被删

改，被删除的韵文共有 55 首。

也便是说，词话本的 87 处分回主要标志物有

一大半在绣像本中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 38 处。

需要说明的是，相对于词话本，绣像本的韵文本就

大幅减少，放在词话本韵文被集体删改的整体背景

下观照，这一情形似乎也并不奇怪。对此，可以再

做一个统计。词话本中出现了大量借人物之口唱出

来的戏曲、散曲、套曲等，有些人物的对话也以韵

文对答的方式进行，另外穿插在小说中的说因果、

宝卷表演里也有一些韵文，这些韵文都较为特殊，

可暂不讨论。除此之外，在所有被绣像本删除的韵

文中，只有 48 首韵文与连用的两首韵文无关，其

数量要小于连用两首韵文中被删除的 55 首。

事实上，这里讨论的都是小说每回正文部分连

用的两首韵文及其删改。但在词话本中，两首连用

韵文不止于此，如前所论，在词话本回尾中，有

46 回是用两首韵文作为回尾，并且同样是两首韵

文连用的形式，而这些连用的韵文在绣像本中也有

26 处被删改，无论是韵文表述的形式以及被删改

的过程，都和每回的正文部分没有区别。

表面看来，正文部分连用的两首韵文是残留在

文本中的来自说话伎艺的“表演的分回”，而回末

的韵文则是阅读阶段从属于章回小说分回体制需要

的“文本的分回”［19］，两者并不相同。但实际上，

在《金瓶梅》中，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极为绵密的

联系。

由于绣像本将“西门庆热结十弟兄”的情节放

入第一回，这使得第一回分回的位置与词话本不

同，在第一回和第二回的交接处，绣像本是：

（第一回）妇人道：“奴这里等候哩！”正

是： 
满前野意无人识，几点碧桃春自开。

（第二回）《孝顺歌》：……

话说当日武松来到县前客店内…… ［20］

然而，如本文第一部分所举，这处文字在词话

本中则处于第一回的正文部分［21］，可以看到，在

词话本中，这里有连用的两首韵文，并且前后的叙

述也有重复。仅就文字而言，在绣像本中，连用的

两首韵文的后一首被删除，语涉重复的“当日，这

妇人情意十分慇勤”也被删除，与前面所论正文部

分两处韵文被删改的情形完全符合。但微妙的是，

由于绣像本第一回情节的增容，需要提前分回，而

文本的修订者正利用了此处原先词话本中残留的分

回痕迹进行新的分回，并以被删改后剩下的一首韵

文直接作为第一回的回尾，而以新增入的一首韵文

作为第二回的回首。

从绣像本第一回分回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

看到，文本的修订者既打磨了此处原先留存的来自

说话伎艺表演的分回痕迹，但在面对新文本的分

回需要时，绣像本的写定者又利用了这一分回痕迹

重构了章回小说文本中的分回。从体制性的角度来

说，词话本和绣像本中情节相同的这两处文字同样

都是“分回”，可两者的性质却是截然不同的：前

者是留存在文本中的表演的分回，与说话伎艺的体

制密切相关；而后者则是阅读阶段文本的分回，属

于章回小说的分回体制。

但从另一角度说，性质看似不同的两种分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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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阅读阶段的小说中又或许具有相同的本质，通

过上述例证可以看到：“文本的分回”是以“表演

的分回”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因此，倘或追根溯

源，无论是残留在每回正文中、以连用的两首韵

文作为主要标志物的分回痕迹，还是小说每回末尾

部分的分回，两者或许都与说话伎艺的现场表演

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能印证这一推断的，正是本文

第一部分所论及的词话本回尾部分大量使用的两首

韵文。

如前所论，在词话本的回尾韵文中，有 46 回

都采用了连用韵文的形式，而从叙述程式上看，回

尾连用的两首韵文与正文部分连用的两首韵文其实

完全一致，对此可以稍举一例：

把西门庆撺掇过他这边歇了。正是：得多少

腰瘦故知闲事恼，泪痕只为别情浓。

有诗为证：

自从别后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亏杀

瓶儿成好事，得教巫女会襄王。

毕竟未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22］

因此，至少在这 46 回中，词话本的写定者应

当是利用了原先残留的表演的分回痕迹进行了文本

的分回，并直接以这些连用韵文做为回尾，通过这

样的方式建构起了章回小说的分回体制。而到了绣

像本中，与消泯正文中的分回痕迹相一致，每回末

尾部分连用的两首韵文同样是文本修订者重点删改

的目标，上面这段文字在绣像本中便被删改，只剩

第一首韵文［23］。

其删改方式与前面所论对于正文中两首连用韵

文的处理完全一致，这同样可以说明二者来自说

话伎艺的同源特质。除了运用连用韵文作为回尾

的 46 回，词话本中还有 52 回采用的是一首韵文结

尾的方式，理论上说，这 52 回的回尾也存在两种

可能性：其一，此处原本没有任何分回痕迹，词话

本的写定者或是在这里利用原先的一处韵文作为回

尾进行分回，或是增添了一首韵文作为回尾进行分

回；其二，此处原先就有一个分回的痕迹，写定者

删除了其中一首韵文，只以剩下的一首韵文作为回

尾。我们非但不能排除第二种可能性，而且参之以

绣像本，第二种可能性或许更为确实而普遍。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知，在绣像本中，有五分之

四的回数是以一首韵文作为回尾，仅有五分之一使

用了两首韵文。但回到词话本便可看到，其实原本

共有 46 回都是以两首韵文作为结尾，只不过在经

历了文本删改之后，其中的 26 回都在绣像本中变

成以一首韵文结尾的状貌。据此类推，词话本以一

首韵文作为回尾的 52 回中，原先应当也有相当一

部分是以两首韵文结尾，只不过在经历了类似于绣

像本的文本修订后，才变为回尾只有一首韵文。

在词话本第五十四回的回尾只有一首韵文，但

除此之外，以“西门庆一个惊魂落向爪哇国去了”

以及“怎见得”引发后面的悬念［24］。与之相类的

是第八十二回的回尾，在一首韵文之外还有一个对

于后面情节的预示，即陈经济会因为簪子身陷囹

圄［25］。便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论，和重复叙述一样，

问句和情节预示在说话伎艺的分回部分也极为常

见，可以称之为分回次要标志物。因此，这两回的

回尾虽然都没有两首韵文的连用，但一首韵文加分

回次要标志物的特殊叙述还是显示出原先的分回痕

迹。在进行章回小说分回的时候，写定者利用了残

留的这处表演的分回进行了文本的分回，而原本应

该有的另一首与之连用的韵文则在小说文本化的过

程中被删去。

到了绣像本中，写定者对原先的这些分回痕迹

再次进行打磨。第五十四回回尾由于相关情节被删

去，此处韵文和问句也都消失，回尾换用了其他韵

文。第八十二回回尾在绣像本中则删去了“看官听

说”后面的情节预示［26］，使之完全消泯了对于原

先分回痕迹的标识。这也就意味着，原先表演的分

回彻底消失，而完全成为章回小说文本的分回。

因此，词话本中章回小说的分回应该有相当一

部分是以原先留存在文本中的表演分回为基础建构

起来的。对此，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去分辨：其一，

现在看到的词话本中有 46 回是以两首韵文作为回

尾，这些连用的韵文其实具有双重的体制身份，它

们既是说话伎艺表演阶段分回体制的遗留，同时又

承担了章回小说文本分回的体制功能；其二，在其

他 52 回只有一首韵文的回尾中，也应当有相当一

部分是从表演的分回而来，通过分回次要标志物，

仍旧可以看到它们所标识的分回痕迹及其所具有的

相同的双重体制身份。但绝大部分只有一首韵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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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尾并没有次要标志物与之配合，它们现实的体制

身份也是单一的：只作为章回小说的文本分回而

存在。

但经由前面的论述便可看出，正如同绣像本通

过对于两首连用韵文的删减，以及对于次要标志物

的删除，制造出了 26 回只具有章回小说体制身份

的回尾，词话本中体制身份单一的这些回尾也很可

能是经受了这样的文本修订才形成的，因而，我们

既要看到它们体制身份单一的事实，但同时也不应

忽略对于它们可能具有的多重体制身份的关注。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体制功能有双重或单一的

区别：小说每回正文部分的两首连用韵文只具有说

话伎艺表演阶段分回体制遗留的身份，而每回末尾

部分的两首连用韵文的体制身份则是双重的。但就

其本质而言，它们并没有区别：“表演的分回”是

它们共同的身份底色。因此，可以把绣像本对于所

有这些两首连用韵文所做的删改进行合观。

也就是说，在词话本中，连同正文部分以及回

尾部分，共有 133 处两首韵文的连用，涉及近 270

首韵文。而到了词话本中，则共有 75 处被删改，

留存在绣像本的只有 58 处。在对于两首连用韵文

进行集体打磨的这一过程中，共有 82 首韵文被删，

这一数量要远多于被删除的其他 48 首韵文。因此，

删减词话本中的韵文只是现象的表面，对于词话本

源自说话伎艺的体制性特征的打磨，才是这一现象

的实质。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对于词话本中的韵文做出

更为细致的区分，依据体制性的特质，将之分为四

种类型：

其一，具有双重体制身份的韵文，以词话本回

尾部分所有的两首连用韵文为代表，也包括回尾部

分有分回次要标志物与之配合的一首韵文。这些韵

文既标识了表演的分回在文本中的遗留，同时又兼

有在章回小说文本中分回的体制功能。

其二，只有说话伎艺表演分回一种体制身份的

韵文，以词话本每回正文部分出现的两首连用韵文

为代表。它们保留了说话伎艺的分回痕迹，但在章

回小说中并不承担体制功能。

其三，只有章回小说分回一种体制身份的韵

文。在词话本的回尾中有 52 回是单首韵文，此外

还有每回回首的韵文，倘或没有其他证据表明它们

是从说话伎艺而来，则它们只具有单一的章回小说

分回的体制功能。

其四，不具有任何体制身份的非体制性韵文，

词话本正文部分单独出现的一些韵文便属此类，这

些韵文既与章回小说的分回体制无关，也无法标识

原先表演分回的痕迹。

由这一分类可以看到，我们所说的“体制性韵

文”其实包含了前三种类型，并且“体制性”的特

征既与章回小说相关，更与说话伎艺密切相连，正

是因为小说在文本化的过程中不断在打磨说话伎艺

留存在文本中的体制性特征，同时又利用某些特征

进行文本的分回，才会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三种

类型的体制性韵文共存的复杂状貌。

实际上，通过对宋元之际讲史话本的探讨便可

知道，在文本编撰的过程中，讲史话本基本都遵循

这样的规律：即与说话伎艺关系较为密切的作品，

会在文本中打磨与说话表演分回有关的叙述，以

形成更好的阅读效果，《全相平话五种》便是如此。

而与说话伎艺较为疏远的作品，则努力借用表演分

回的叙述程式，试图通过借用拉近编撰文本和讲史

话本的距离，以获得某种经典的状貌，《五代史平

话》《宣和遗事》便属此类。这一规律同样可以用

来观照《金瓶梅》文本中发生的状况：从词话本到

绣像本，我们看到了文本修订者疏远说话伎艺的巨

大努力，而这种刻意疏远本身反倒成为《金瓶梅》

与说话伎艺关系密切的一个明证。

三 “套语”：潜藏体制功能的
发现及其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在以上分类中，我们将词话本

中单独出现的一些韵文划分为第四种类型，即非体

制性韵文，但并非所有单独出现的韵文都与体制性

无关，而这同样要从小说文本对于说话伎艺体制性

特征的打磨说起。如前所论，回尾的一首韵文和分

回次要标志物相配合可以标识出说话伎艺的分回痕

迹，在每回的正文部分也是如此：

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再不敢去

了。有诗为证：



211

论《金瓶梅》词话本中韵文的体制功能及其研究意义 

相识当初信有疑，心情还似永无涯。谁知

好事多更变，一念翻成怨恨媒。

这里西门大姐在家躲住，不敢去了。（词

话本）［27］

在词话本的这段文字中，虽然只有一首韵文，

但“不敢去了”，在韵文前后叙述了两次，是一个

明显的重复叙述。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出这里原先

应有一处分回痕迹。同样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在

绣像本中，出于打磨说话伎艺体制性特征的整体需

要，也对这一分回痕迹进行了删改，原先的韵文被

删去两句，而散文叙述“这里西门大姐在家躲住，

不敢去了”被凝缩为“这里不去。不题”［28］，原

本的重复叙述不复存在，分回痕迹也便就此消失。

这一例证提醒我们，即使是没有分回次要标志

物与之配合的韵文，也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非体制

性韵文，正如绣像本对此处文字所做修改所显示

的，被删改后的韵文只剩两句，且前后也别无其他

分回次要标志物，看似与体制性完全无关，但还复

到词话本中便可知道，其原本仍然是与说话伎艺相

关的体制性韵文。同理，词话本中一些单独出现的

韵文也可能具有这种体制性的身份——就如同绣像

本通过对于词话本两首连用韵文的删改遗留下来的

韵文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在词话本中看到的非体

制性韵文有可能也是从体制性韵文删改而来。

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前期的文本与之对读，

便很难知道一首韵文是否曾具有体制性韵文的身

份，对于词话本中的韵文而言，由于没有更早的文

本进行比对，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

即便如此，这种细致的分辨仍然有其可能性并具有

相当重要的研究意义。

可以看到，在宋元话本小说中，藉由诸多小说

作品的反复使用，体制性韵文会成为某种故套，即

在不同小说的相类位置会出现相同的体制性韵文。

因此，有时我们也会将这些体制性韵文视为“套

语”。所谓“套语”，就某种程度而言指向的其实

正是这些韵文相同的体制功能。而通过对于这些以

“套语”形式出现的韵文的惯常性体制功能的分析，

我们同样可以在词话本的一些非体制性韵文中分辨

出其潜藏的体制性特质。

词话本中有许多韵文与宋元话本小说所使用的

韵文相同，更为重要的是，其体制性功能与话本小

说中的这些韵文往往也是一致的。以《曹伯明错勘

赃记》的入话为例：“二八佳人巧样妆，洞房夜夜

换新郎。两条玉腕千人枕，一颗明珠万客尝。做出

百般娇体态，生成一片歹心肠。迎新送旧多机变，

假作相思泪两行。”［29］而在词话本第八十回则有韵

文道：“堪叹烟花不久长，洞房夜夜换新郎。两只

玉腕千人枕，一点朱唇万客尝。造就百般娇艳态，

生成一片假心肠。饶君总有牢笼计，难保临时思

故乡。”［30］除了首尾稍有差异，词话本中这首韵文

与《曹伯明错勘赃记》的入话基本相同。相同的不

仅是文字表述，从体制功能看，《曹伯明错勘赃记》

中的这首韵文是入话，是对于全篇故事的引领，词

话本的这首韵文则是两首连用韵文的第二首，是分

回后对于下一回文字的引领，两者都是小说某一部

分的起首韵文。

对此还可以举到词话本第九十八回的这段话：

死的不好，相似那

五代的李存孝，《汉书》中彭越。

正是：

非干前定数，半点不由人。 
经济听了忙与陆秉义作揖……［31］

这段话中有连用的韵文，也有对于此后情节的

预示，是一个明显的分回痕迹。而值得关注的是，

其中所用的韵文在话本小说中也颇为常见。在《错

斩崔宁》《三现身》等小说中，都出现了“死得不

如：《五代史》李存孝，《汉书》中彭越”［32］之语，

这是对于小说人物此后情节的预示，标识了小说中

残留的分回痕迹，并且和词话本中这段文字的第一

首韵文相同，它们在小说中承担的都应是上一回回

尾的功能。上举这段话中的后一首韵文也曾出现在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一篇的连用韵文中［33］，且在

该篇中是作为下一回的回首韵文出现，而这段话中

的第二首韵文亦是如此。

由以上例证可以看到，词话本中的这些韵文不

仅与宋元话本小说的相关韵文具有相同的表述内容

甚至表述文字，其体制功能也完全相同，换句话

说，相同的体制功能正是它们会出现在不同小说的

同类部位的根本原因。

本文前面曾论及，从与说话伎艺的关系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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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话本回尾的两首连用韵文与正文中两首连用的韵

文具有相同的本质。实际上，词话本的回尾与正文

部分还会使用到相同的韵文，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

现象，同样与这些韵文所担负的体制功能相关。在

第七回回尾有一处两首连用的韵文，其中第二首

是“近睹多情风月标，教人无福也难消。风吹列子

归何处？夜夜婵娟在柳梢”［34］，这首韵文同样作

为第二首韵文出现在了第九十七回正文的两首连

用韵文中［35］。更进一步看，在第七回回尾中，就

章回小说的体制而言，两首韵文共同承担了回尾的

职能，但从残留的说话伎艺分回的角度看，第二首

韵文应当是原本这处表演的分回的回首。而在第

九十七回，这首韵文同样也是此处分回痕迹的下一

回的回首。因此，这一相同的韵文之所以会出现在

两处不同的文字里，并且都是连用韵文的第二首，

其主要原因并不在这一韵文与小说叙述之间的关

联，而在于它担负的体制功能是相同的。

这意味着，在词话本与宋元小说所使用的韵文

之间有某种同一性，在词话本内部使用到相同韵文

的时候同样具有某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其实也就

是这些韵文所担负的相同的体制功能。并且随着这

些韵文在小说中的广泛使用，体制功能也会附着在

这些韵文上，使其成为具有体制性特征的韵文，而

这也是我们会将其视为“套语”的原由所在。

正是由于很多韵文经常被作为体制性韵文使

用，并且也附着了体制性韵文的特殊属性，即便没

有分回次要标志物与之配合，我们也能在这些韵文

出现的时候发现其潜藏的体制性功能。在《陈巡检

梅岭失妻记》中有一处分回痕迹：

有分交如春争些个做了失乡之鬼。正是： 
鹿迷郑相应难辨，蝶梦周公未可知。

神明不肯说明言，凡夫不识大罗仙。早知

留却罗童在，免交洞内苦三年。

当日打发罗童回去……［36］

在这处分回痕迹中，有两首连用韵文组成的分回主

要标志物。对于第一首韵文，程毅中曾注释“这

两句出白居易《疑梦二首》之二，原作‘鹿疑郑相

终难辨，蝶化庄生讵可知’”［37］，也指出《戒指儿

记》《三现身》《五代史平话·汉史》《宣和遗事》

等小说都同样用到了这一韵文。需要注意的是，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中的第一首韵文所承担的是

上一回的回尾，而在程毅中所举这些小说的分回痕

迹中，这一韵文同样也都是以上一回回尾韵文的身

份出现。

这一韵文也出现在了词话本第七十七回的连用

韵文中［38］，并且仍旧是两首韵文的第一首，即上

一回的回尾，其体制功能与前面所举的诸篇小说完

全一致。也就是说，这首韵文尽管源自白居易《疑

梦二首》，但经由宋元说话艺人的广泛使用，已成

为习见的“套语”，而在套语化的使用中，其体制

功能也是确定的，即在说话伎艺表演的分回时作为

回尾韵文使用。从另一方面看，这种作为回尾的体

制化特质也便牢牢附着在这一韵文身上，以致在其

单独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到其在文本中

潜藏的体制功能。

复回清河县城中来。正是：

鹿随郑相应难辨，蝶化庄周未可知。

话分两头。却说春梅一见经济……［39］

在词话本的这段文字中没有任何分回标志物，

完全不存在分回痕迹，里面的这首韵文也理所应当

是第四种类型即非体制性韵文。但根据前面所论可

知，虽然从现实的状貌而言这一韵文是非体制性韵

文，但在其他小说中，这一韵文都是以体制性韵文

的面目出现，并且其体制性功能也是确定的。对

此，也可用文本修订者对于《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所做的修改为例进行说明。在《陈巡检梅岭失妻

记》的改动文本《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上面所

举的分回主要标志物也受到打磨：

有分教，如春争些个做了失乡之鬼。正是：

鹿迷郑相应难辨，蝶梦周公未可知。

当日打发罗童回去……［40］

可以看到，由于重复叙述和情节预示的存在，在改

动后的文本里，虽然只剩下一首韵文，但还是可以

看到原先的分回痕迹。可就其本质而言，词话本的

叙述程式及其对于这一韵文的使用与《陈从善梅岭

失浑家》极为相似，也便是说，词话本中的这段文

字同样有可能经历了类似的修改而形成了现在的状

貌。因此，尽管在词话本单独使用这一韵文时别无

其他分回次要标志物，但通过对于附着在这一韵文

上的体制性特质的了解和分析，以及相类文本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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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过程，还是能够隐约窥见其在文本中曾经有过的

体制化身份。

根据以上探讨，除了第三种韵文之外，本文所

区分的四种类型的韵文至少有三种都与说话伎艺表

演的分回直接相关——即便是只有章回小说的分回

一种体制身份的第三种韵文，也不能轻易忽视它们

与说话伎艺的联系。因此，我们应当将词话本中的

韵文置于说话表演韵文体制性使用的背景下进行整

体考察，而这一考察也将会解决笼罩在词话本上的

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

首先，学界已充分注意到词话本中的韵文往往

与散文的叙述有较大游离——“于人于事于景皆难

于吻合，诗起、诗结、诗证不能关合文意，有游词

闲韵之感”［41］，而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论者多将

这一现象归结为词话本的创作者文化层次较低；并

认为创作者在韵文使用方面所体现出的文学水平与

其“在运用口语叙事写人、表现家庭的与社会的日

常生活方面”［42］所展现出的叙事能力形成极为悬

殊的、同时也令人颇为困惑的差异。

但从韵文体制性使用的角度便可看到，在说话

表演中，韵文的体制性功能是第一位的，也就是

说，这些韵文之所以会出现在小说中的某个特定位

置，最主要的原因不是由于叙事的需要，而是由于

体制的需要。因此，当我们在考察这些韵文的时

候，首先要去探讨的应是其体制功能，而不是叙事

功能。仅仅着眼于留存在文本中的这些韵文的叙事

功能，我们会认为这些韵文难以与散文叙述融合，

可就韵文的体制性功能而言，其原本就不是用来阅

读以及配合散文叙事的，而是在说话表演中发挥着

“肃静观众、启发听众和聚集听众”［43］以及散场的

实际作用。因此，就如同宋元话本小说以及讲史话

本中的韵文同样与散文部分有所游离一样，放在

说话伎艺对于韵文功能性使用的整体背景下进行观

照，词话本中的这些韵文非但丝毫不特殊，而且还

相当本色地承担着在小说中的职能。从这一意义上

说，我们不应简单地比较词话本韵文和散文在文学

水平和叙事能力上的高下，而应将韵文的体制性功

能与散文的叙事功能放在一起考察，就纯熟地使用

这些韵文并充分地发挥其体制性功能而言，词话本

所体现出来的写作能力与其高超的叙事技巧是完全

可以等量齐观的。

其次，此前也有诸多论者关注到词话本中的韵

文和话本小说中韵文的联系，但往往会以词话本对

于话本小说的“采用”“征引”“抄录”等来解释这

一现象。而从本文前面的探讨可知，仅从韵文表述

内容相同的角度看，当然不能排除词话本采用话本

小说韵文的可能性，但相同的不仅是这些韵文的内

容，还有其体制功能，即词话本在“采用”这些韵

文的同时，还将其体制功能也一并挪用过来，在文

本阅读阶段的小说中，这显然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因此，就体制性韵文的使用而言，无论是宋元话本

小说、讲史话本，还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词话本，

其性质都是同一的。所有这些韵文其实都是说话艺

人在应对小说体制性建构需要的时候可以共同使用

的公共资源。不管是词话本大量使用了与其他话本

小说以及讲史话本相同的韵文，抑或是词话本内部

反复在使用同一韵文，这些现象都与词话本对于其

他文本的“采用”或是其自我因袭等无关，而只与

词话本对于这些韵文的体制性使用有关。如果一定

要与话本小说相勾连，那也只是因为它们来自共同

的源头：说话伎艺的现场表演。

综上所述，词话本中的韵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

值，立足于对这些韵文的探讨，可以看到词话本被

誉为小说史“活化石”的原由所在。正是因为词话

本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中具有异常关键的地位，对于

词话本中韵文的考察也应放在古代小说韵文使用的

整体历史语境中进行。通过对于宋元话本小说和讲

史话本的研究可以看到，两首连用韵文的形成及其

在不同时期文本中的状貌有共通的内在规律性，而

基于古代小说同源共生的特性，这种规律性同样充

分体现在词话本的韵文中，并为我们探讨《金瓶

梅》的小说来源、成书过程、文本演变、体制建构

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研究路径。

在《金瓶梅》词话本中，共出现了 133 处分回

主要标志物，即两首连用的韵文。与宋元话本小说

与讲史话本中广泛存在的两首连用韵文一样，这些

大量出现的连用韵文同样标识出留存在文本中的

说话伎艺的分回痕迹。根据这些广泛分布于全书的

分回痕迹，可以确定《金瓶梅》原先应当来自于说

话伎艺。事实上，此前亦有学者认为《金瓶梅》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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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描摹家庭内部的日常琐事等，缺乏现场表演的可

能，但正如纪德君先生经由对于南词《绣像金瓶梅

传》的研究所言：“《金瓶梅》的故事内容是可以形

之于长篇说唱的，因此也就不能排除‘兰陵笑笑

生’是在民间词话的基础上编创出《金瓶梅词话》

的可能性。”［44］《金瓶梅》词话本中留存的这些两

首连用韵文正充分说明了这种可能性。

与话本小说和讲史话本中的分回主要标志物

在小说文本化的过程中会不断受到打磨的规律相

一致，相对于词话本，绣像本中的分回主要标志

物大为减少，仅就这一现象而言，虽然难以判定

绣像本是否直接从词话本演化而来，但从文本所

处层次来说，绣像本无疑要在词话本之后。而从

词话本中分回主要标志物以及标志物被打磨后的

残留文字杂相共存的状貌也可以看到，尽管词话

本的文本层次要先于绣像本，但就其实质而言，

其与绣像本并没有区别，仍然是《金瓶梅》这一

作品文本化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文本，而并非说话

艺人的“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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